
枣庄市市级财政投资项目管理操作规程（暂行）

为加强市级财政投资项目管理，明确工作职责和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基本建设财务规则》、《枣庄市财政预算评审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规、制度，特制定本规程。

第一章  项目申报与论证

第一条  财政投资项目由项目单位主管部门负责，完成可研、初步设计等前期工作并取得发改部门的立项批复后，方可向财政部门申请安排预算。
第二条  市财政局部门预算归口管理科室（以下简称归口科室）收到项目单位报送的项目资金申请资料后，对项目建设规模、建设标准和投资额进行初审，提出初审意见，明确评审要求。严禁项目未经评审进入施工程序。
第三条  归口科室牵头召集项目单位、市财政预算评审中心（以下简称评审中心）共同对项目实施的完整性、必要性、可行性和合理性等进行论证。
第四条 项目论证通过后，归口科室按程序委托评审中心进行评审，并出具委托评审函。

第二章  项目预算评审

第五条  评审中心收到归口科室的项目评审委托后，明确项目评审负责人，向项目单位下达评审通知，要求项目单位提供下列资料：
1、前期审批资料(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立项批复文件等)；
2、工程情况介绍及相关资料（包括工程项目概况、项目功能、审批情况、拟实施情况、拟开竣工时间等）；
3、项目单位与政府签订的相关协议或与项目有关的政府会议纪要；
4、工程用地基础资料（包括项目用地概况、规划用地图、规划批复、国土部门审批、相关部门的测绘图、地质勘探图及用地界定等情况）；
5、上级部门出台的相关建设标准和规范；
[bookmark: _GoBack]6、经审查通过的施工图（包含纸质图纸及CAD电子版图纸）；
7、根据施工图编制的工程量清单预算；
8、其他相关资料。
第六条  评审中心在收到项目单位上述资料后，按照以下工作流程进行项目评审：
1、对项目单位提供的资料进行初审；
2、按照枣财法〔2016〕1号、枣财法〔2016〕4号的规定选取评审合作机构；
3、配合归口科室，组织合作机构技术人员共同与项目单位进行座谈，对项目现场踏勘、调查，核实项目基本情况；
4、根据经审查通过的施工图和国家计价标准，对项目预算全部采用工程量清单模式进行评审。
第七条  评审中心出具项目初步评审意见，归口科室组织项目单位、评审中心和合作机构共同进行论证，形成一致意见后，各方共同填写《枣庄市财政预算评审工作底稿》。
第八条  评审结果确定以后，评审中心向归口科室进行反馈，评审结果作为归口科室安排预算的参考依据。

第三章  工程招标及合同管理

第九条  项目单位主管部门负责向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或市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申请招标并提报相关资料，按规范程序，通过公开招标确定施工单位。招标控制价应以项目评审确定的投资额为重要依据。
第十条  项目单位应发挥项目管理的主体作用，加强项目施工管理和工程造价控制。通过公开招标确定监理公司和工程造价咨询公司，配合项目单位共同做好项目的安全、质量、进度、成本、合同等管理工作。
第十一条  招标完成后，项目单位应及时签订合同，并报送到财政归口科室。

第四章  项目资金管理

第十二条  项目单位是项目预算执行主体，具体负责项目预算的执行，并对执行结果负责。
第十三条  项目单位向归口科室提出资金拨付申请，并提报项目中标通知书、合同、现场签证、进度报告等相关资料。归口科室审核后，对项目资金原则上全部实行财政授权支付管理。
第十四条  项目单位根据项目执行情况、工程形象进度、合同价款、合同约定的资金拨付方式和比例等审核项目资金拨付资料，并对支付依据、支付进度及支付真实性负责。
第十五条　市级财政投资项目应当专账核算、专款专用,项目结算后，结余资金应及时上缴财政。
第十六条  项目预算一经批复,不得擅自变更和调整。对确需调整的项目,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审批。
第十七条　项目竣工验收后，项目单位应当及时完成竣工结（决）算，并将资料报送归口科室。归口科室根据项目管理的实际需要可委托评审中心进行复核。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项目建设涉及的单位和部门应严格执行本操作规程。凡违反规定的，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财政及基本建设规章制度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九条  本规程自2018年10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23年9月30日，凡过去文件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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